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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启东市企业引进人才综合补贴实施细则》
修订内容

为了优化人才补贴发放流程，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，更好

地帮助企业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，现经过职能部门共同协商研究，

决定对《启东市企业引进人才综合补贴实施细则》（启人社发

[2022]23 号）文件中第五条第（一）、第六条第（二）点修订如

下：

第五条 申报审批

（一）组织申报

上述补贴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按季度或按年度申报。符合

申报条件的对象所在企业对照相关文件，按照补贴类别分别填写

《创新创业人才安居补贴申报表》《创新创业人才购房补贴申报

表》《创新创业人才职称奖励申报表》《企业人才个税奖补申报表》

《创新创业人才交通补贴申报表》《创新创业人才父母养老补贴

申报表》等表格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在规定时间内由

所在企业核实后提出推荐意见，经企业所在镇、园区或主管部门

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后报市人社局（市人才服务中心）。

第六条 资金拨付

（二）发放周期为申请对象初次到我市企业就业并缴纳启东

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 6 个月起，至当季度或当年末。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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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发放周期内，按实际参加启东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时

间核发；在市内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间流动并缴纳启东市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，按累计缴费时间核发。


